
律政司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

的建议的落实情况开场发言（只有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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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律政司司长郑若骅资深大律师今日（六月二十二日）在立法

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香港法律改革委员会的建议的落实情况

开场发言全文 ∶ 

  

主席：  

  

  今日我是根据本事务委员会于二○一二年建议订立的机制，以法律

改革委员会（法改会）主席的身分，向本事务委员会汇报法改会报告书

内建议的落实情况。  

  

  作为律政司司长和法改会主席，我十分重视保持香港的法律与时并

进，亦相信本事务委员会及立法会其他各个事务委员会可发挥积极作

用，共同推动落实法律改革的工作。  

  

  主席和各位委员应已收到一份供今次会议讨論的资料文件。这份文

件以列表形式，列出法改会自一九八二年发表第一份报告书以來每份报

告书的落实详情。法改会合共发表了 67 份报告书，就民事和刑事不同方

面的实体法和程序法提出改革建议。  

  

  在这 67 份报告书中，有一份报告书建议对法律不作改变  (注 )，其

余 66 份报告书的落实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五个類别：  

  

（一）35 份报告书的建议已获全面落实；  

（二）八份报告书的建议已获部分落实；  

（三）17 份报告书的建议正在获考虑或在落实之中；  

（四）三份报告书的建议不获政府接纳；及  

（五）政府就三份报告书的建议，表示无意在现阶段落实。  

  

  在过去一年，为了落实法改会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发表的《无力偿债

─第二部分 ∶企业拯救及无力偿债情况下营商报告书》，财经事务及库务

局于二○一四年公布一套相关的立法建议，有关条例草案的草拟工作已

进入后期阶段。该局将会与持份者就条例草案拟稿内个别范畴作新一轮

的讨论，以敲定条例草案内容。该局计划于二○二○／二一立法年度上

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  

  



  此外，就二○○二年二月发表的《货品供应合约报告书》，商务及

经济发展局正进行研究，比较澳大利亚、新西兰和英国有关合约的最新

法例。这些司法管辖区的法例在法改会参考以制定法改会报告书的建议

后已有所改变。这个例子说明决策局能适时落实法改会报告书的重要

性。  

  

  再者，就二○○六年八月发表的《医疗上的代作决定及预设医疗指

示报告书》，食物及卫生局已于二○一九年九月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就

预设医疗指示及相关晚期照顾服务的安排谘询公众。该局现正草拟谘询

报告，并根据所得意见决定未来路向。  

  

  还有，为了落实法改会于二○○九年十一月发表的《刑事法律程序

中的传闻证据报告书》，律政司拟备了《2018 年证据（修订）条例草

案》，并已于二○一八年七月四日将该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立法会成

立了法案委员会审议条例草案，并举行了五次会议。法案委员会已完成

审议条例草案的工作，而内务委员会亦已于二○二○年六月五日考虑了

法案委员会的报告。律政司于二○二○年六月十九日发出在二○二○年

七月八日恢复二读辩论预告和动议全体委员会审议阶段修正案预告。  

  

  此外，就二○一九年四月发表的《窥淫及未经同意下拍摄裙底报告

书》，保安局正研究法改会的建议，并计划在二○一九／二○立法年度

内在有关事务委员会作讨论，之后展开谘询，以提交草案予立法会审

议。  

  

  至于其他有待落实的法改会报告书，政府相关决策局或部门仍在检

视当中的建议。为确保有关决策局及部门能在合理时间内跟进法改会的

建议，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于二○一二年三月二日通过本事务委员会建议

订立的以下机制，以监察政府此方面的工作进度：  

  

（一）律政司司长每年提交年报，注明法改会报告书中尚未落实的建议

的推行进度；  

（二）本事务委员会将年报转交其他相关的事务委员会，以便其与相关

的政策局及部门作出跟进；及  

（三）有关的事务委员会将政府当局对相关法改会报告书的回应纳入其

待议事项一览表，日后讨论时邀请本事务委员会委员及所有其他议员参

加。  

  

  法改会和我本人均十分重视报告书的建议能否获得有效地落实。我



会配合以上机制，希望以有效的方法，让立法会其它事务委员会能监察

并直接与相关的决策局和部门跟进。  

  

  法改会秘书处会继续联系各政府相关决策局和部门，要求他们不时

提交最新的落实进度报告，而这些进度报告会上载至法改会的网站，供

公众查阅。  

  

  我会继续与法改会的成员、本事务委员会和立法会其他各个事务委

员会合作，一同监察落实进度。最后，我亦希望借此机会感谢本委员会

以及立法会所有议员一直对法律改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多谢主席。  

  

注：《在刑事法律程序中有关供认陈述的可接纳性的规管程序》报告书

（2000 年 7 月）  

  

完  

2020 年 6 月 22 日（星期一）  

 


